
香 港 认 可 处 主 任 评 审 员 、 评 审 员 及 技 术 专 家 委 任 事 宜  

 

担 任香 港认可 处主任 评审 员、评 审员及 技术 专家的 理由  

 

不 少 机 构 按 实 验 所 、 认 证 机 构 及 检 验 机 构 所 得 的 合 格 评 定 结 果 作

出 多 项 重 要 决 定 。 香 港 认 可 处 （ 认 可 处 ） 的 目 的 ， 是 透 过 向 合 资

格 的 合 格 评 定 服 务 供 应 商 予 以 认 可 资 格 ， 从 而 提 升 这 些 合 格 评 定

服 务 的 质 素 。 认 可 资 格 有 助 提 升 各 行 各 业 的 竞 争 力 和 效 率 ， 更 可

改善巿民的生活质素。  

 

担 任 认 可 处 的 主 任 评 审 员 ／ 评 审 员 ／ 技 术 专 家 ， 为 社 会 提 供 认 可

服 务 ， 工 作 饶 有 意 义 。 主 任 评 审 员 、 评 审 员 和 技 术 专 家 亦 可 藉 此

机 会 ， 建 立 本 身 的 评 审 技 巧 ， 并 能 加 深 了 解 不 同 合 格 评 定 机 构 的

运 作 。 认 可 处 执 行 机 关 会 向 曾 为 认 可 处 进 行 实 地 评 审 的 主 任 评 审

员、评审员及技术专家发放象征式酬金，以示感谢。  

 

主 任评 审员、 评审员 及技 术专家 的职责  

 

认 可 处 评 审 小 组 的 主 要 角 色 ， 是 评 估 接 受 评 审 的 机 构 的 能 力 。 小

组 一 般 由 认 可 处 的 一 名 认 可 主 任 或 主 任 评 审 员 担 任 组 长 ， 而 组 员

则 包 括 一 名 或 多 名 评 审 员 。 如 有 需 要 ， 小 组 亦 会 邀 请 技 术 专 家 担

任组员。下文概述主任评审员、评审员和技术专家的职责和义务 。

详尽资料可见小册子 HKA S 008，该小册子会于接受委任时派发。  

 

( a )  主 任评 审员  

 

在 进 行 初 次 评 审 时 ， 小 组 通 常 会 由 认 可 处 认 可 主 任 担 任 组 长 。 至

于 例 行 覆 审 、 在 现 有 获 认 可 资 格 的 测 试 ／ 校 正 ／ 检 验 ／ 认 证 类 别

加 入 新 项 目 而 进 行 的 评 审 ， 以 及 监 督 访 问 ， 则 会 由 主 任 评 审 员 担

任评审小组的组长，而在适当时，亦会担任评审员的角色。  

 

组 长 及 评 审 员 均 须 负 责 决 定 接 受 评 审 的 机 构 是 否 符 合 认 可 准 则 ，

并 且 在 需 要 时 提 出 不 符 合 准 则 的 事 项 和 提 出 建 议 ， 以 及 拟 备 评 审

报告。  

 

( b )  评 审员  

 

一 般 而 言 ， 评 审 员 须 在 负 责 评 审 某 机 构 是 否 有 能 力 进 行 若 干 测 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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／校正／检验／认证工作的小组 (即评审小组 )工作。组长或会指派

小组成员担任其他评审工作。  

 

( c )  技 术专 家  

 

评 审 小 组 如 有 技 术 专 家 在 内 ， 该 名 专 家 会 负 责 向 组 长 提 供 技 术 意

见 ， 并 与 小 组 的 评 审 员 紧 密 合 作 。 组 长 和 评 审 员 会 就 技 术 专 家 的

观察结果，决定接受评审的机构有否违反准则。  

 

甄 选准 则  

 

主 任 评 审 员 、 评 审 员 及 技 术 专 家 均 由 认 可 处 执 行 机 关 委 任 。 认 可

处 执 行 机 关 须 就 该 等 人 员 的 委 任 事 宜 ， 征 求 认 可 咨 询 委 员 会 的 同

意 。 即 使 人 选 已 符 合 资 格 ， 但 认 可 处 执 行 机 关 仍 可 在 下 述 情 况 下

不作出委任： ( i )  在相关技术范畴中并无认可服务的需求； ( i i )  认

可 处 已 在 该 范 畴 委 任 足 够 人 手 ， 出 任 主 任 评 审 员 ／ 评 审 员 ／ 技 术

专 家 ；或 ( i i i )  人 选 与 可能 提 出申 请 的 机 构存 在 利益 冲突 。 认可 处

执 行 机 关 不 会 就 不 委 任 个 别 人 选 而 给 予 理 由 。 委 任 主 任 评 审 员 、

评审员及技术专家的甄选准则如下：  

 

( a )  主 任评 审员  

 

当局会按评审员的经验、专长 、过往表现和领导评审小组的能力 ，

挑 选 主 任 评 审 员 。 主 任 评 审 员 的 人 选 必 须 曾 以 评 审 人 员 的 身 分 ，

曾进行至少 10 次相关评审，并在监督下曾以主任评审员的身分进

行 一 次 相 关 评 审 。 有 关 人 选 亦 必 须 已 顺 利 完 成 由 认 可 处 执 行 机 关

安排的培训课程，并已通过课程的考核。  

 

( b )  评 审员  

 

实 验所 ／检验 机构的评审员是按下述条件甄选：  

 

( i )  专业资格；  

 

( i i )  在特定范畴的经验；以及  

 

( i i i )  调查和评估机构管理和运作标准的能力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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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 甄 选 担 任 实 验 所 认 可 计 画 ／ 检 验 机 构 认 可 计 画 评 审 员 的 人 选 ，

将 获 邀 出 席 由 认 可 处 执 行 机 关 安 排 的 培 训 课 程 ， 并 须 通 过 课 程 的

考核，方会获得委任。  

 

认 证机 构 的评审员应：  

 

( i )  熟悉认证机构认可计画的规则和规定；以及  

 

( i i )  在 获 得 认 可 处 执 行 机 关 认 可 的 审 核 员 核 证 ／ 注 册 机 构 中

注册，或具备认可处执行机关认为与审核员核证／注册机

构的要求同等的资格和经验。  

 

实 验 所 认 可 计 画 ／ 检 验 机 构 认 可 计 画 ／ 认 证 机 构 认 可 计 画 的 所 有

评 审 员 ， 一 般 须 要 先 以 技 术 专 家 身 分 进 行 最 少 一 次 评 审 工 作 ， 才

可获委任为评审员。  

 

( c )  技 术专 家  

 

当 局 会 按 有 关 人 选 在 某 范 畴 的 专 业 ／ 学 术 资 格 和 经 验 ， 甄 选 技 术

专 家 。 评 审 员 的 人 选 在 委 任 为 评 审 员 之 前 ， 会 先 被 邀 请 以 技 术 专

家进行评审。  

 

委 任条 件  

 

认 可 处 的 主 任 评 审 员 、 评 审 员 及 技 术 专 家 均 为 认 可 处 执 行 机 关 的

独立专业服务提供者，并非认可处执行机关的雇员。  

 

认 可 处 的 主 任 评 审 员 、 评 审 员 及 技 术 专 家 如 曾 为 认 可 处 进 行 实 地

评 审 ， 可 获 发 象 征 式 酬 金 ， 以 示 感 谢 。 酬 金 数 目 将 会 以 当 时 的 标

准 金 额 作 准 ， 并 会 以 进 行 实 地 评 审 的 日 数 计 算 。 主 任 评 审 员 、 评

审 员 及 技 术 专 家 必 须 为 被 委 托 进 行 的 评 审 工 作 作 出 准 备 ， 以 及 就

已 接 受 评 审 机 构 就 评 审 发 现 建 议 的 改 正 措 施 提 供 意 见 。 这 些 工 作

不会带来额外酬金。  

 

主 任 评 审 员 、 评 审 员 及 技 术 专 家 必 须 遵 守 有 关 的 认 可 处 规 则 及 政

策，包括有关利益冲突、收受利益、资料保密及专业操守指引。  

 

认 可 处 执 行 机 关 会 定 期 检 讨 所 有 主 任 评 审 员 ／ 评 审 员 ／ 技 术 专 家

http://www.itc.gov.hk/ch/quality/hkas/doc/assessor/A1-2C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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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委 任 事 宜 ， 其 后 决 定 是 否 继 续 或 终 止 有 关 委 任 。 倘 若 任 何 主 任

评 审 员 ／ 评 审 员 ／ 技 术 专 家 的 表 现 未 达 认 可 处 执 行 机 关 设 定 的 标

准，则认可处执行机关亦可随时终止其委任。  

 

在 挑 选 主 任 评 审 员 ／ 评 审 员 ／ 技 术 专 家 进 行 某 项 评 审 工 作 时 ， 负

责 该 项 评 审 工 作 的 认 可 处 认 可 主 任 会 按 名 单 联 络 合 适 的 主 任 评 审

员 ／ 评 审 员 ／ 技 术 专 家 ， 以 组 成 评 审 小 组 。 主 任 评 审 员 、 评 审 员

及 技 术 专 家 可 自 行 决 定 是 否 接 纳 认 可 处 执 行 机 关 的 邀 请 ， 参 与 评

审 工 作 。 组 长 将 会 评 估 评 审 员 ／ 技 术 专 家 在 评 审 时 的 表 现 ， 并 向

认 可 处 执 行 机 关 汇 报 。 认 可 处 执 行 机 关 会 派 出 一 名 人 员 ， 通 常 是

一 名 认 可 主 任 ， 进 行 实 地 观 察 ， 以 监 察 主 任 评 审 员 的 表 现 。 认 可

处 执 行 机 关 亦 会 透 过 检 讨 评 审 小 组 的 评 审 报 告 ， 监 察 评 审 小 组 的

表现。  

 

如 何申 请获委 任成为 认可 处主任 评审员 、评 审员及 技术专 家？   

 

有 意 获 委 任 成 为 认 可 处 主 任 评 审 员 、 评 审 员 或 技 术 专 家 的 人 士 ，

请 将 申 请 表 格 连 同 有 关 的 学 历 ／ 专 业 资 格 证 明 文 件 寄 往 香 港 认 可

处（地址：香港湾仔告士打道 7 号入境事务大楼 36 楼，请注明收

件人 ：行政主任  (香港 认可处） )。申请 表格可在此 处下载 ：实验

所 评 审 员 ／ 技 术 专 家 ， 检 验 机 构 评 审 员 ／ 技 术 专 家 ， 认 证 机 构 评

审 员 ／ 技 术 专 家 。 提 供 的 所 有 个 人 资 料 仅 作 委 任 用 途 。 认 可 处 执

行 机 关 会 于 两 星 期 内 以 电 邮 确 认 已 收 悉 申 请 表 格 及 履 历 。 如 在 提

交 履 历 后 六 个 月 内 仍 未 收 到 认 可 处 执 行 机 关 的 进 一 步 通 知 ， 即 该

申请可视作已经落选论，而申请人提交的资料将于六个月内销毁 。

认 可 处 执 行 机 关 亦 可 能 会 保 留 获 选 申 请 人 的 资 料 ， 在 需 要 他 们 提

供专业服务时，与他们联络。  

http://www.itc.gov.hk/en/quality/hkas/doc/assessor/WD9-7.doc
http://www.itc.gov.hk/en/quality/hkas/doc/assessor/WD9-7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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